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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好意同乘引发的民事纠纷并不鲜见，但在我国的交通

事故立法中，却是一个漏洞。到目前为止，理论界也没有深

入的研究和探讨。诚如于敏研究员所言：迄今为止我们还无

法说已经拿出了象样的研究成果。这不完全是学界的责任⋯

⋯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以行政手段解决法律问题，学者

放弃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使得道路交通事故中大量需要学界在

理论上给予回答的问题没有得到必要的重视和探讨的结果①

。因而出现司法裁判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现象，从而给法

官自由裁量留下很大的空间。好意同乘问题对于怎样协调和

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至关重要，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所以笔者不揣寡陋撰写此文，俾便引起讨论。 案例： 日前笔

者代理这样一起案例，某司机在晚上下班后，私自将所在单

位的小轿车开回家，与女朋友吃完饭后送其到单位上班。在

途中因避让对方的大货车，撞到树上，造成女友左臂截肢，

颌骨断裂等多处损伤，驾驶人也受轻伤，事故车辆报废（该

车未上第三者责任险）。经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无责任。

肇事车辆逃逸。该女友出院后，以运送合同纠纷为由起诉驾

驶人和车主，索赔各项费用高达150万元。该案正在审理中，

对该案的是非先不做评论。只要从理论上把问题搞清了，结

论也就出来了。 一、好意同乘的含义及性质 “好意同乘”并

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和用语，因为大凡法律概念，都是用比

较抽象的术语，没有好坏是非的法律评价概念，譬如民事行



为、行为能力、自然人、法人、合意、过错、过失等。所以

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并没有这样概念和用语。 “好

意同乘”在各类辞书中无此词条。②所谓好意同乘，即指机

动车驾驶人、车辆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同意他人无偿搭

乘该车去某目的地，因交通事故造成直接人身损害。对于此

类纠纷，通说“好意同乘”纠纷。但须说明的是迎送旅客或

为某种经营目的（如与同乘者去洽谈生意），虽是无偿的运

送行为，但不构成好意同乘。好意同乘纠纷属民事侵权行为

的一种，属特殊侵权的危险责任范畴。 1、好意同乘的主体 

（1）“好意”的主体：驾驶人或车主，因有时驾驶人就是车

主，两者合而为一。 （2）同乘的主体：该主体比较复杂，

分而述之： a、同乘者是驾驶人的亲属，如父母、配偶、子女

等； b、同乘者是朋友，如一些朋友或几家人同乘一车辆外

出旅游，共同分摊各项费用； c、同乘者是熟人或陌生人单纯

的搭顺风车辆； d、专程送同乘者，或带情人兜风等。 上述

行为均是无偿的，但支付油料费是否属有偿，学者尚有争论

，但通说认为仅支付少量成本应视为好意同乘行为。 2、好

意同乘的法律性质 如前文所述案例，原告称其为合同行为，

但不符合合同构成的要件，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就某个事项

中的权利和义务达成的一致意见。而同乘者只享有权利不承

担付款义务，因而不具有合同的特征。好意同乘属事实行为

，不属于合同行为。德国法学家梅迪库迪将其称为情谊行为

，他认为免费搭乘他人机动车辆的人受到伤害，是一种事务

处理行为，不是合同行为。③对此观点，殊值赞同。 因此，

可以断言好意同乘，在“好意”者方面也未想与同乘者签订

契约或得有何种报酬，完全是在尽义务，而在“同乘者”方



面亦未想到出现风险，或出现风险之后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

，属于自己默示的风险承担。所以好意同乘的行为是事务行

为或请谊行为，决非契约行为。国内有律师或法院认为属合

同行为是无法理支持的。 二、有关国家关于好意同乘的学说

与立法 道路交通事故属于特殊侵权行为法域，按照大陆法系

国家立法范式，属于债法范畴，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中一般

都采用过失原则，过失相抵原则或无过失原则。在处理此类

纠纷时，一般都从侵权行为理论上衡诸肇事者是否有加害行

为，是否具有过失，是否造成损害，损害结果与行为是否有

因果关系等。概而言之，采用的是过失责任。我国司法实践

就是采用过失责任的基本原则，无过失责任是例外。但是人

类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汽车、航空

、海运、电子、生物、化学工业等领域以梦幻般的速度推进

，工业化进程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汽车尾汽排放，大

气污染、河流污染、噪音、矿难等危及人的生命健康的问题

接踵而来，这时人们不得不考虑和重视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

质量问题，因此世界各国都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制定了

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在限制一些危害人的生命和健康的行为

方面，司法的天平在向弱势群体倾斜。特别是民法将无过失

责任即严格责任引入了侵权行为法，将交通事故，也纳入了

危险责任范围，即是从过失责任向无过失责任过渡，好意同

乘就是向无过失民事责任的悄然过渡。下面简述一下大陆法

系和英美法系关于好意同乘的立法及学说。 1、德国 1909年5

月3日，德国诞生了一部《机动车法》，第一次将机动车责任

纳入了严格责任（无过失民事责任）。规定了最高赔偿限额

，但最高限额较低，对被害人之保护颇有未周；并规定了对



司机和搭乘者（好意同乘）不适用该法。拒绝对这两种人适

用严格责任保护的原理是：“汽车做为一种高速移动的物体

给道路交通使用者造成了危险，故严格责任保护对象是道路

使用者，而不包括制造风险的司机和他们的同乘人。”④为

补救此一缺陷，乃于1930年制定《汽车占有保险责任法》依

义务保险制度，加强对被害人之补偿。《汽车交通法》本身

于1952年经过全面修正，并更名为《道路交通法》。1952年

德国联邦颁布了《道路交通法》，其中第7条规定：“机动车

驾驶过程中有人死亡、受伤或者损害他人的健康或财物时，

由机动车所有者就其损害向受害人负赔偿责任，如果事故是

由不可避免的事件所引起，而这种不可避免的事件既不是因

机动车故障，也不是操作失灵而引起，则不负责任。”该条

规定与其他所有的危险责任的规定一样。即基于一个基本原

则：只要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所有人无论有否过失

，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意外事故除外）。该法危险归类之

基本原理，是维持不变的，但内容有诸多变动；适用范围扩

之物之毁损；于有偿之营业运送；就其适用对象扩充于乘客

；赔偿最高限额为25万马克。⑤但该条规定的危险责任只涉

及交易行为的有偿客运，并不涉及无偿的、非交易行为而被

运送的随乘人员的赔偿问题。所以早在1995年交通案件审判

年会上，有人建议应将无偿的，非交易行为而被运送的随乘

人员纳入危险责任保护之内。因此在2002年7月19日颁布的《

修改损失赔偿条文第二法》对《道路交通法》第7条做出了相

当大的修改，危险责任的范围从机动车的运行被扩展到了机

动车牵引的拖拉机，因意外事件的免责事由也改为不可抗力

才能负责。对《道路交通法》第8条危险责任的修改也涵盖了



无偿的非交易行为而被运送的同乘人员。但相反的观点认为

，被无偿运送的随乘人自愿承担了危险，因而不享受保护。

还有种观点认为，对于被无偿运送的随乘人来说，危险责任

就相当于应付报酬的对待给付，（即应给付的票价与享有的

利益冲抵，谁也不找谁，因此不受危险责任保护。笔者注）

。⑥但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均未考虑反对者的观点。司法机

关通常就判决驾车人向同乘人承担完全的侵权责任，即使搭

车人知道开车人存在一些增加行车危险的情况，如他明知开

车人喝醉了酒或开车人没有驾驶执照，一般也并不意味着搭

车人放弃了获得赔偿的权利或同意开车人不对侵权行为承担

责任。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基础判决认为，搭车人的知情应

视为具有过失，应相应减少赔偿金，但联邦最高法院在多项

判决中，都认为存在对轻微过失责任“默示”排除。⑦ 2、

日本 从比较法的视角，日本关于汽车危险赔偿责任立法相对

滞后一些，其立法体系大抵以德国汽车立法模式为蓝本

。1925年该国内政部社会局拟定了《汽车损害赔偿保险制度

》草案，但未付诸实施。战后的日本集中力量发展汽车工业

，交通事故与日俱增，遂于1955年频布了《自动车损害赔偿

保障法》。日本学者简称为《自赔法》，该法将汽车纳入危

险责任，即无过失责任比较谨慎，因汽车与其他危险作业危

害性较低，故称《相对与无过失责任》，即赔偿范围以人身

损害为限，不包括财产损失。对人身损害赔偿除规定汽车强

制保险责任外，同时实施责任互助制度及政府补助制度。⑧

该法对好意同乘没有明确规定，依日本高等法院对《自赔法

》第3条解释的“他人”，应为“除去为自已将汽车提供者以

及该汽车驾驶以外之人”而言应包括好意同乘者。在好意同



乘里，为限制汽车保有人之同乘者之责任通常适用慰抚金之

基本的及过失相抵原则。再者，好意同乘者之问题，乃是在

无故同乘的事件中产生。在法律构成上，有采“运行供应者

”责任之相对想法（责任相对性说）；有采他人性被阻却方

向之构成想法（他人性阻却说）两说相异点为，对运行供应

人之责任，须相对的被排除或绝对的被排除。须说明的是法

院判例将同乘分为两类，一是将好意同乘中的汽车保有人称

“运行供应者”，将汽车保有人与其他人的关系称为“运行

供应人”。按中文的意思供应者与供应人应为一回事，但日

本从法律构成上分为二种，以划分为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前

者始负相对责任，后者或相对的排除或绝对的排除民事赔偿

责任（过失责任）。在赔偿比例上，对好意同乘者承担30%

的责任。也有推事在采相对责任同时还主张过失相抵法理，

以求责任的平衡，如可将同乘者之对运行关系划分为单纯的

搭便车；主动让他人搭便车（邀人兜风）；同乘者参与驾驶

意见；完全按同乘者指示驾驶等，同乘者轮流驾驶（共同旅

游）。法院判决可根据上述情形，分类考虑对供应者承担责

任的比例。⑨笔者比较赞同上述分类方法，即按照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对待的方式更能体现公平和诚实使用原则。 3、法

国 法国对汽车事故损害赔偿的无过失责任始于1930年的一起

著名案件，该案例为：，被告某公司所有之货车由其公司职

员驾驶，撞伤行人。该案第一审法院采用无过失民事责任判

决原告胜诉。被告不服上诉。第二审法院认为损害是人的行

为造成的，不是物之行为，与无生物行为无关，适用过失责

任原理，改判被告胜诉。原告不服又提起第三审上诉，里昂

高等法院又判以同样理由驳回原告诉求。原告再度提起第三



审上诉，最终被法国最高法院撤销了里昂高等法院的判决，

判决原告胜诉。该判决对法国民法第1384条做了扩张解释，

即无生物致害于他人者，其保管人应负“责任推定” 之责任

。该判例开启了危险责任（无过失责任或严格责任）之先河

。⑩1804年法国民法典关于侵权行为，仅设5条规定，直至19

世纪末叶，判例学说均认为系采过失责任主义。该法典

第1384条规定：除对于因自己行为所生之损害外，即对于其

应负责他人之行为或保管之物所生之损害，亦应负赔偿责任

。首先，第1384条所指：保管之物范围既经概括化，在实物

上，凡火车、汽车、电器、瓦斯臭气等均包括在内，又依最

近发展趋势，本条规定，对于商品因其瑕疵所肇致之损害亦

有适用余地⑾。对好意同乘未有明确的说法但根据其立法旨

意显系纳入严格责任规范之内。 法国民法对交通事故从过失

责任，到无过失责任（包括对好意同乘）经历了漫长的发展

历程，该国1958年颁布的《义务性机动车责任保险制度》，

在该制度之下，保险合同人、机动车所有人或者同乘者成为

受害人时，都能够得到赔偿。 4、英美等国 美国“好意同乘

”的赔偿源于1973年加利福尼亚洲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在

该判例中机动车的主人驾驶失误，越过高速公路的中心线撞

在侧面围墙上，受伤的同乘者请求损害赔偿，原告从下面主

张美国的好意无偿同乘法（guest法）违宪，法院判决认为：

将无偿同乘者与其他受害人区别开，给予不利的对待违反了

平等条款。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至此以后，美国多数州采用

无过失保险制度，经投保人的汽车所有人及其家属、同乘者

，司机及被该车碰撞的受害人，在一定金额下，不问何人过

失，均得以被保险人资格向保险公司直接请求支付保险金。



英国1972年《道路交通法》对好意同乘者也强制地要求投保

，出现事故的可以获得赔偿。 综上所述，无论是大陆法系还

是英美法系，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

越来越注重人的生命权利，体现了人文关怀。从过失责任到

严格责任，说明社会的进步，对好意同乘行为，尽管有学说

上的差别，但立法趋势都是对同乘者采用无过失原则，并同

其他第三者（甚至包括司机）同样享有索赔权，其经济上的

赔偿或补偿已由保险公司所替代。 三、我国关于好意同乘的

观点和笔者的认识 好意同乘在我国具有普遍性，特别是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合伙驾车外出旅游，搭便车旅游等现象很

普遍，这样的纠纷也越来越多，但由于立法上的欠缺，导致

司法实践上的各行其是，对于怎样平衡车主、驾驶人和同乘

者的利益关系，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除立法上的漏洞外

，对好意同乘也没有系统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已有的

几篇文章也是移植的西方的学说，并无创意，可以说是盲区

。现就笔者目力所及，介绍一下好意同乘的观点和司法实践

现状，以便引起深入讨论。 1、关于好意同乘的各种观点 我

国著名法学家江平进行教授认为：无偿搭乘，司机就不负任

何责任的说法站不住脚，现行法律中关于“好意同乘”引发

事故的责任划分和相关赔偿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可以参照相

关规定处理。他举例说：比如自行车存放，有偿存放和无偿

存放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有偿存放管理责任要大一些，无偿

存放就不负任何责任，这种说法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对无偿

搭乘，的司机责任划分，但认为司机只需要尽到一般义务就

可以了，只有在重大过失时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没收费

或象征性的收一点费，都会相应减少司机的部分责任。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叶林教授认为，如果司机不收钱，免费搭乘

出了事故，司机的责任如果超速，酒后驾驶车等违章行为，

客观上会导致损害结果发生，但即使司机违章引发的交通事

故，让司机承担全部责任也是不妥的。上述两位学者的区别

在于，前者是在司机是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

任。原告是即使违法，也不能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中国社会

科学院刘俊海博士则认为，司机对同行人负有安全注意义务

，如果是好意同乘，司机的轻微过错导致搭乘人受伤，不应

承担责任。 学者认为，好意同乘者搭乘他人车辆绝不意味着

乘车人甘愿承担风险，驾驶员同样不能随意置好意同乘者的

生命财产于不顾，好意同乘不宜做为驾驶员与车主的免责根

据。在一般情况下好意同乘者应做为一般受害人得到赔偿，

但应根据具体情形，一般不得少于受害人的二分之一。⑿

2004年4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江苏省高

院在常熟市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疑难问题暨司法解释适用

研讨会”在会后的综述中提到好意同乘。在交通事故好意同

乘中，如果损害的原因是轮胎爆炸，完全是意外，车主要不

要承担责任，是不是适用公平原则？会议认为，完全的好意

同乘，即无偿的同乘人受交通事故损害，基于规则是车主应

当适当补偿，而不是赔偿。出于意外而致害同乘人，也应当

承担适当补偿责任，但是这个补偿责任可以适当降低。关于

好意同乘与会者提出了一个典型案例，一个人搭乘一辆摩托

车，对在公路上的一块大石头没有躲过，造成同乘人死亡的

后果⒀。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法律适

用问题》座谈上，有关与会者指出：在好意同乘情形下，车

辆所有人作为民事赔偿主体，承担有限制的民事责任。在好



意同乘情形下，无论是经车辆所有人好意并无偿地邀请允许

或者车辆所有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搭乘该车的，或同乘人偷

偷乘坐的，驾驶人虽然未获得利益，仍负有注意安全的义务

，此时车辆所有人就具有了运送人的身份，应当适用无过错

责任，但是需要对车辆所有人就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进行

限定相应减少或者免除赔偿额。若好意同乘人明知司机已酗

酒、无驾驶执照仍要求同乘、或者教唆司机超速、搭载、搭

乘禁止载客车辆的，同乘人也具有过失责任，均可构成过失

相抵的事由，从而可以减轻或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条，《民

法通则》第131条之规定，可以减轻或免除赔偿案件法律适用

问题⒁。 2、各地法院内部规定 （1）因国家对好意同乘没有

明文规定，迫于审判的需要，有关地方法院出台了关于审判

的需要，有关地方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交通事故的相关规定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1日施行的《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24条规定：无偿搭乘他人机动车，因该机动车发

生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一

）机动车方基于经营目的提供无偿搭乘的；（二）受害人按

照规定免要的。⒂ 上述法院的内部规定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

，但给当地审理好意同乘案件提供了审判依据。但从这两家

法院的规定看，均为赔偿责任，属严格责任，对于汽车保有

人和司机难免不公，与主流民法观点和司法实践不符，也与

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不符，有失公平。至此，亦可

看出，国家对于好意同乘若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才可免除地方

“审判割据”的混乱局面。 3、笔者的认识 关于好意同乘纠



纷，各地法院有不同的判决。有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有判

令好意者承担10%、20%、30%、50%、80%赔偿比例不等。判

例很多，在网上可以搜到，为节约篇幅，不再引述。现在谈

谈我们的看法。毋庸讳言，关于交通事故的民事责任，从整

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强化汽车所有人的民事责任，即

严格责任。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根据中国国情，只能逐步

与世界接轨。因此对好意同乘的民事责任负担问题，谈几点

粗浅认识，与大方之家商讨。 关于好意同乘的法律性质文前

已有叙述，笔者赞同德国著名法学家梅迪库斯的见解，即属

于情谊行为。这同在停车场，在行人帮助指挥驾驶人倒车导

致撞车、共同旅游期间帮助照看小孩过马路被车撞伤一样，

均属情谊行为或事务行为。还有到朋友家喝酒，因饮酒过度

导致酒精中毒死亡等情形，都不能认为是合同行为，或者是

“无偿合同”行为。类似情形，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

好意同乘”的前提是“好意”，并非歹意，上升到民法理论

，属于善意行为，符合“善良风俗”原则，所以在处理好意

同乘纠纷时不能让好意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自不待言。减

少甚至除免其好意者民事责任才符合“善良风俗”。如果让

好意者承担全部责任或赔偿责任，等于常说的“好心没好报

”，让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人感到司法不公，社会舆论也

不赞成。从同乘者方面看，车主或司机好心好意让你搭便车

，即享有了白白乘坐他人车辆的权利，不负担任何义务，而

在出现事故后，却让好意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符合善良

风俗原则，自己也觉得难以启齿。我所在城市就有这样的事

例。某单位驾驶员开车拉3个朋友在国庆节出去旅游，结果出

现车祸，驾驶员重伤，另3人2死1伤，最后都自认倒霉，并未



引起诉讼。所以我认为处理这类纠纷，要先认定该纠纷的性

质是情谊行为，还是受合同法约束的法律行为，只有把握住

这个前提，才能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对于好意同乘

的民事责任应是补偿责任而非赔偿责任。现在通行的理论均

认为汽车属高度危险作业。（但日本并未将其纳入高度危险

作业范围。在我国也尚存争议，民法通则也未明确交通事故

属高度危险作业。）有很多交通事故都是在低速行使（不超

过20公里）下造成的。如在市内，因市民素质低下，横穿马

路，擅闯红灯现象很普遍，有的甚至越过隔离网横穿高速公

路也并不少见。笔者在山东高速公路上就曾亲见骑自行车逆

行这种奇观。所以各地才出现撞死白撞的带有警示性的地方

法规。我们有些学者因为没有驾驶车辆经验，没有切身的感

受，只在象牙塔里做文章，脱离社会现实远甚。我国私家车

还不是很普遍（无法与英美国家相比），同乘现象较多，并

且在车的质量、路况、公路管理、人的素质、承担责任能力

等诸多因素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我认为对好意

同乘民事责任的负担，应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严格责任

为例外。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笔者比较认同日本的立法与

司法实践，我认为应根据不同的案情适用不同比例承担方式

。 1、因意外事件（如车辆正常行使中的轮胎爆胎、人为设

置路钉或石块导致车辆倾覆等）导致交通事故，驾驶人尽到

了注意义务。在驾驶人与同乘者都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况下，

驾驶人或车主应当免责。从公平的角度而言，驾驶人与同乘

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在都受损害的情况下，让好意一方赔

偿无偿乘车一方损失显失公平。作为好意一方不仅付出了体

力、精力、还有车辆磨损、汽油消耗等成本，并且往往是驾



驶人遭到的伤害更为严重，在同是受害人的情形下，让好意

一方赔偿同乘一方损害，与理不通，与法无据。特别是好意

一方如果车辆报废其损失往往要比同乘一方大若干倍，再让

其承赔偿损失，等于给好意者雪上加霜。要知道，我国的私

家车一方并不都是十分富裕的强势群体。一场交通事故往往

可以使车主倾家荡产，在灾难面前他们也属“弱势”。所以

应当平等对待，否则就是显失公平，在此情况下，对同乘人

应采纳德国民法法学家的理论，即“默示的风险承担”，而

不是“默示的风险排除”。有些体育项目都属于高度危险领

域，如跳伞、攀岩、高低杠、足球、鞍马等项目随时都有生

命危险，出现事故现象比比皆事，但未见向对方索赔案例，

这就属默示风险承担。同乘亦属此理。 2、在同乘人明知驾

驶人无驾驶执照或醉酒情形下，还坚持同乘，若出现损害，

同乘人应承担50%的民事责任。 3、在交通事故系由其他机动

车辆造成并逃逸未破案的情况下，好意方无任何过错，驾驶

人或车主按严格责任承担10%补偿责任为已足。并且该责任

仅限于人身损害范围，不应涉及物的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4、在同乘人参与驾驶意见或轮流驾驶的情形下，参与人的身

份应为车辆使用人，如出现车祸，应各自分担责任。 5、如

驾驶人专程去送同乘人到某目的地，如出现交通事故，且驾

驶人无过错的情形下，此时，乘车人是属于车辆使用人，若

受到伤害应向肇事一方去索赔。好意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6、在假期共同外出旅游，各种费用均适用AA制的情况下，

同乘人的身价亦属车辆使用人，均不构成好意同乘，如驾驶

人未尽注意义务或违章驾驶，比照好意同乘承担20?30%补偿

责任为宜。 7、在驾驶人与同乘人书面约定风险自己承担的



情形下，法院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应判令好意方

承担补偿责任。 8、在机动车主上了座位保险的情形下，好

意者可向保险公司求偿因车主保险所应得的利益补偿。获得

利益不足补偿同乘人的损失的，按交通管理部门划分过错责

任大小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9、在车主将车辆出借车辆给

他人，他人也安排了有驾驶执照的人驾驶的情况下，出现交

通事故，给同乘人造成伤害，车主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

责任应由借车人或驾驶人承担过错责任。借用车辆，在我国

婚事嫁娶十分普通，发生的交通事故也很普遍，但让车主承

担严格责任也不符合情理。 以上种种情形，在我国无明文法

律规定，属立法漏洞，笔者孤陋寡闻，难免挂一漏方，只是

做为引玉之砖，给立法界和实务界提供一些参考而已。 10、

最后谈一下我国的保险制度。一些英美等发达国家，保险制

度非常健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包括车座上的同乘者，甚

至包括司机，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受害人可以直接向保险公

司求偿。而我国虽然有强制责任保险，但第三者责任险不含

本车上的乘坐人，如果参加保险还要上附加座位险。有学者

认为，第三人范围应重新界定，即保险人是第一者，投保人

（车主）是第二者，除此之外的驾驶人、同乘人均应在第三

者责任险之内，如是，好意同乘的责任承担问题也就解决了

。但现实总归是现实，在实践中这个问题尚未解决。更为主

要的是，我国的保险公司是以赚钱为目的，出现事故后不允

许受害人向保险公司直接求偿，而要求投保人先向肇事车辆

责任方求偿，然后再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除此以外，更让

投保人头痛的是，保险合同均是格式合同，一些霸王条款，

让当事人无法摆脱其“魔掌”。我本人最近就经历一场交通



事故。我所驾驶的车碰上了一个三轮车，在交管事故科调解

下赔偿了对方4500元。但当我拿着调解书和对方收条去保险

公司索赔时，他们以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如：你没有住院

手续和医院收据等）拒绝给付，本人第三人责任险保了20万

元，此次事故只损失4000元他都不赔，最后还得通过“关系

”才赔了2000多元。我国的保险公司属于企业单位，追求利

益是其至高无上的目的，其与汽车保险的社会公益目的背道

而驰，所以保险纠纷案件很多，社会公信力很差。这就是中

国的现实，为此，我建议将汽车强制险这块从商行为的保险

公司分离出去，让其不盈也不亏，甚至在亏损的情况下，政

府财政给一部分补偿，这才能使所有的受害人（弱势群体）

能够及时得到救济。否则一味的强调车主或驾驶人的严格责

任，未免有失公道。因笔者经常代理这方面的案件，对保险

案例是有感同身受的。所以在保险我国保险体制尚未健全的

情况下，对好意同乘民事责任还是以过错为基本原则，以严

格责任（无过失责任）为例外的赔偿责任为宜。 注释： ①于

敏《论机动车的赔偿责任》中国法学网。 ②笔者遍查（《中

国法学词典》、《中国法学全书-法学卷》、《牛津法律大词

典》）均无此词条。 ③〖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

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158页。 

④王军《侵权法上严格责任的原理和实践》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第71页。 ⑤邱聪智《从侵权行为归类原理之变

动论危险责任之构成》，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136-137页。 ⑥【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

，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⑦【德】迪特

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157-158页。 ⑧邱聪智《从侵权行为归类原理之变动

论危险责任之构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177-178页。 ⑨刘德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255页。 ⑩邱聪智《从侵权行

为归类原则之变动论危险责任之构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6年版，第157-159页。 ⑾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

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155页。 ⑿杨立新

《侵权行为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0页。 ⒀对

于该意外事件，会议认为可适用适当补偿规则，中国法学网

。 ⒁德州律师网，2006年10月3日。 ⒂重庆法院网，2006年10

月24日。 （作者： 刘彤海，河南尊严律师事务所；张辉，海

南省政法职业学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